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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相关单位：
    为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规范政务大厅志愿服务,区行政审批服务局制定了《青岛西海岸新区政务服务大厅志愿者服务规范》，现予以印发，请遵照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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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岛西海岸新区政务服务大厅
志愿者服务规范

为深入推进新区“一次办好”改革，优化营商环境，规范政务大厅志愿服务，打造更加方便、快捷、贴心的政务服务，特制定本规范。
第1条 区行政审批服务局在新区政务服务大厅组织开展志愿者服务活动，为企业、群众提供便捷高效的志愿服务。
第2条 政务服务大厅的志愿者主要为企业、办事群众提供取号、引导、咨询、打印复印、相关表格填写指导、帮办代办等非营利性志愿服务。
第三条 遵循“自愿、平等、无偿、诚信、合法”的原则，严格遵守国家法律法规及政务大厅的各项规章制度，服从政务大厅的管理和工作岗位安排，积极主动地展开工作。
第四条 认真参加业务培训和相关技能学习，熟知并准确把握所在岗位的职责、工作标准、流程、组织联络体系、应急预案以及各项相关管理规定。                            
第五条 志愿服务期间，佩戴志愿者标志，遵守劳动纪律，不迟到，不早退，不无故缺勤。上岗前做好必要的工作准备，坚守工作岗位，换岗时按要求认真做好交接，不得出现空岗现象，如遇特殊情况，按规定请假。

第六条 维护志愿者公众形象，保持仪表整洁、举止文明、态度亲和，面对他人主动微笑示意，对所有的服务对象保持尊重、平等、热情的态度。
第七条 在岗工作时间不得从事与志愿服务无关的活动，坚决杜绝仪表不整、歪站斜坐、大声喧哗、追逐嬉戏、吸烟喝酒、随地吐痰、乱丢杂物等有损志愿者形象的事情。
第八条 志愿者之间要加强沟通，注重团结合作，相互尊重、相互理解、相互帮助、相互提醒，关心鼓励，密切配合，团结协作，共同完成好服务任务。
第九条 开展专业、合格的志愿服务，不得以志愿者的身份或志愿服务的名义从事任何以营利为目的或者违背社会公德的活动，不得组织或参与违反志愿服务工作原则和志愿服务团队形象的活动，不得擅自以区行政审批服务局的名义举行活动，不得在志愿服务过程中虚假宣传、招揽业务、扰乱市场秩序等。
第十条 接受服务对象、区行政审批服务局和相关部门的评价、监督。对表现优异的志愿者，由区行政审批服务局颁发志愿者服务荣誉证书。在志愿者服务过程中不服从管理，违反有关规定的人员，将被列入“黑名单”，及时清除出政务大厅志愿者队伍。

             

1

